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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安置房还没办产证
诉请分割未获法院受理
□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 张荣君

老宅面临动迁

家人协议分房

2008 年 4 月 15 日， 大连市甘

井子区某街道孔福老人的房子面临

动迁， 这处房产建筑面积是 243.8

平方米 。 2010 年 10 月 13 日 ， 孔

福获得三套回迁安置房 ， 面积从

69 平方米至 84 平方米不等。

2011 年 1 月 21 日， 孔福与子

女们签订 《协议书》 一份。 协议载

明， 三套房产全部过户给四女儿孔

枝。 待将来孔枝自己的动迁房屋分

下来之后， 再分给家中其余 6 人：

大儿媳王丽 23.96 平方米、 长孙孔

小强 60 平方米 、 长女孔梅 23.96

平方米、 二女孔兰 23.96 平方米 、

三女婿吴荣 40 平方米、 四女孔枝

71.91 平方米。

上述 7 人均在 《协议书》 上签

字、 摁手印予以确认。

2011 年 3 月 4 日 ， 在加盖有

拆迁公司印章的 《被拆迁户回迁安

置通知书》 和 《被拆迁户增加住房

面积投资代建议定书》 上， 安置房

中有 2 套 “被拆迁户” 名字更改为

孔枝， 另 1 套 “被拆迁户” 名字改

成了孔枝儿子。

侄儿起诉姑姑

要求分得房产

2015 年 3 月 ， 孔福的长女孔

梅去世。 2016 年 3 月 ， 其长子孔

发又去世。

随后在 2016 年 12 月， 孔福老

人自己也去世了， 而孔福的老伴则

早在 10 年前就已去世。

上述三套房产均由四女儿孔枝

及其儿子占有使用， 但不能办理房

屋产权登记手续。

2017 年 5 月 ， 因无法确定孔

枝的房屋是否能够动迁， 孔福老人

的长孙孔小强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

求确认其对被告孔枝及儿子名下三

套房屋享有 46.88%份额 ， 面积为

105.78 平方米。

该面积数字是这样计算出来

的： 协议中孔小强自己分得 60 平

方米， 孔小强母亲王丽将协议分得

的 23.96 平方米自愿转给孔小强所

有 ， 孔福三女婿吴荣将协议分得

40 平方米中的 21.82 平方米也自愿

转给孔小强所有。

尚未取得产权

能否要求分割

遭到起诉之后， 被告孔枝在二

姐孔兰的陪同下找到我， 委托我代

理她的案子。

接受委托后， 我对本案进行了

全面、 细致的研究。

主审法官归纳的焦点问题是，

对于合法拆迁安置后尚未取得产权

证的房屋， 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

范围？

对此， 我提出以下四个观点:

1.本案系共有物分割纠纷， 共

有纠纷是基于物的所有权状态下才

产生， 案涉的三套房屋目前均不处

于所有权状态， 原告亦未能向法庭

提供案涉三套房屋的所有权证书，

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

围。

2.原告主张 《被拆迁户回迁安

置通知书》 和 《投资代建议定书》

具有物权凭证的效力， 显系错误。

《物权法》 第十七条规定 “不

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

产物权的证明”。 而 《投资代建议

定书 》 中关于 “被拆迁人 ” 的登

记， 完全不同于不动产权属证书的

登记， 与 《物权法》 第十七条的规

定相悖， 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物权

凭证。

3.原告要求按照 2011 年 1 月

签订的 《协议书》 进行分割， 而该

协议书附有相应的条件， 即， 待被

告某村一队动迁房下来后协议中的

各方才能获得相应份额， 原告并无

证据证明某村一队房屋确定不能动

迁， 所以目前条件成就与否尚不知

晓 。 原告应当先行确认该 《协议

书》 效力。

4.案涉房屋在办理产权登记

前， 未经最终测绘， 无法对建筑物

的方位、 面积、 层高等数据进行确

定和区分， 也导致在法律层面上无

法分割。

法院作出裁定

不在受案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 案涉房屋为拆

迁安置房屋 ， 尚未取得完全所有

权。

本案为共有纠纷， 共有纠纷以

物权为基础， 故原告主张分割案涉

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 不在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之内。 遂

依据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十九条

之规定， 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不服， 上诉至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上诉理由为：

1.案件所涉房屋应区别于一般

“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 是

否取得所有权证书不影响法院对案

件事实的审理。

案涉三套房产系拆迁安置房

屋， 由拆迁前的私有产权范围回迁

所得 ， 仅为原有物权形式发生转

换。

《物权法》 第三十条规定 “因

合法建造、 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

立或者消灭物权的， 自事实行为成

就时发生效力 ” ， 该规定作为

《物权法》 第九条的例外情形， 赋

予案涉拆迁安置房屋以物权效力。

2.原审法院将未取得所有权房

屋上的共有纠纷， 认定为不属于法

院受案范围， 缺乏法律依据。

《民法通则》 第七十八条规定

“财产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

民、 法人共有”， 案涉三套拆迁安

置房屋确定属于此处所称的 “财

产” 范畴， 上诉人可以成为该财产

共有人之一， 有权提起共有纠纷之

诉。 案涉属于 “财产” 范畴， 虽未

取得房产证， 但不同于一般 “尚未

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 故按共

有物分割切实可行。

3.本案纠纷由家庭成员内部协

议引发， 不涉及第三人财产利益，

房屋分配系出于各方自愿， 因此共

有物分割切实可行， 上诉人请求应

获支持。

应否受理案件

法庭激烈交锋

在二审中， 被上诉人孔枝委托

我继续代理， 出庭应诉。

我坚持认为， 民事诉讼中， 当

事人要求分割的标的物， 须满足客

观存在且处于相对稳定的权属状态

等条件。

对于从一般意义上在法律上未

确定的物， 除在特定法律关系中且

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作为标的

物、 纳入法院保护范围之外， 其他

的标的物———包括本案的房屋， 不

应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

同时我提出， 上诉人二审中适

用的 《物权法》 第三十条， 是作为

《物权法》 第九条的例外情形出现

的 ， 系在第九条 “法律另有规定

的” 特殊情况下， 不经过登记也可

以产生不动产物权设立和变动的效

果。

但结合本案案情来看， 本案的

物权变动效力规则并不适用于这种

“特殊情况”。

在考查相关规定时 ， 应当把

《物权法》 第三十条和后面的第三

十一条结合起来进行理解。

《物权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

“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

条规定享有不动产物权的， 处分该

物权时， 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

记的 ， 未经登记 ， 不发生法律效

力”。

本案中即便最初孔福老人回迁

时， 依照 《物权法》 第三十条之规

定， 无需登记就取得了三套房屋的

所有权。 但其后在 2011 年 1 月与

子女签订 《协议书》 时， 应属于一

种处分行为 ， 仍需要办理登记手

续。

换言之， 权利人处分非依法律

行为取得的不动产物权时， 应当先

办理登记手续， 将取得的不动产物

权纳入不动产登记， 然后再进行处

分， 否则不发生物权效力。

二审一锤定音

暂时不宜分割

二审法院经过开庭审理， 采纳

了我的辩论意见， 即上诉人主张要

求对案涉房屋进行份额确认及分

割， 应以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明确为

前提。

依据一审查明事实， 案涉房屋

系尚未进行物权登记的拆迁安置房

屋， 依据 《物权法》 第九条第一款

的规定， 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未经依

法登记而未确立， 且未经产权登记

的房屋的坐落、 面积大小等特征尚

不确定， 诉讼标的不具备分割的条

件， 暂不宜通过诉讼途径分割。

2017 年 11 月 6 日， 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上诉， 维持

原裁定。

尚未办理登记

房产难以分割

本案主要涉及 《物权法》 中几个

法条的关联性和适用问题。 对于法律

条文的理解应该结合立法目的和立法

精神， 不能孤立、 片面地看待单个法

律条文的字面意思， 忽视它们相互之

间存在的客观联系， 而是应当遵循立

法原意， 仔细斟酌相关法律条文的适

用。

有人认为， 《物权法》 第九十三

条规定： “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

个以上单位、 个人共有。 共有包括按

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据此 ， 在类似本案房产的情形

下， 即便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书， 也能

构成共有， 也享有对共有物进行分割

的请求权。

对于这一观点我认为， 虽然该条

文未明确写明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

不动产必须具有不动产产权证书， 但

毋庸置疑， 应当是建立在法律状态下

的物的共有。

最后， 作为律师提醒大家一定要

注意， 法院受理相关诉讼的、 纳入民

事法律保护范畴的 “物”， 应当属于

民法上的 “物 ” 或民法状态下的

“物”。

现实中， 即便是客观存在的有体

物 （比如本案中的房屋）， 在不存在

法律权属状态的情形下 ， 不属于

《物权法》 上所称的物， 不应属于法

院的主管范畴。

本案所涉房产应先经过行政登记

或确认程序之后， 方可进行共有物的

分割或其他形式的处分。

这就好像男女之间的同居关系，

尽管也与法定婚姻关系大致相同， 但

众所周知， 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只有取得了 《结婚登记证》 的婚姻关

系， 才被纳入到法律的调整和保护范

围之内。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老宅动迁时， 一家人协商确定了复杂的安置房分配方式， 即

先由一名子女获得安置房， 待该子女自己的房子动迁时， 再来分

给大家。

然而几年后， 小辈中有人等不急了， 要求分割已分得的安置

房。 然而这几处安置房都还未办出产证。

这样的房子， 究竟能分么？

资料照片


